
附

錄

-
廣

結

工
拓
展
社
會
福
利

|
祥
和
計
畫

中
華
民
國
八
十
四
年
六
月
二
十
八
日

工

士
心

作

台
州
州
內
社
字
第
八
四
七
七
四
二

號

、
依
據•• 

加
強
社
會
建
設
促
進
社
會
祥
和
方
案
。

二
、
目
的

.. 

為
激
勵
社
會
大
眾
秉
持
「
施
比
受
更
有
福
，
予
比
取
更
快
樂
」
的
理
念
，
發
揮
「
助
人
為
樂
，
服
務
最
榮
」
的
精
神

.. 

擁
抱
「
志
工
情
」
'
展
現
「
天
使
心

」
'
胸
懷
燃
燒
自
己
、
照
亮
別
人
之
德
操

γ

踴
躍
投
入
志
願
服
務
行
列
，
積
極
散
播
志
願
服
務
種
子
，
共
同
為
協
助
拓
展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及
增
進
社
會
祥
和
而
奉
獻

心
力
。

三
、
召
募
對
象

.. 

凡
願
運
用
餘
暇
參
與
志
願
服
務
之
社
會
大
眾
，
確
具
服
務
熱
位
與
興
趣
者
，
均
歡
迎
踴
躍
參
加
。

四
、
任
務
編
組

•• 

付
志
願
服
務
隊

.. 

凡
認
同
並
響
應
「
祥
和
計
畫
」
'
誠
心
參
與
志
願
服
務
協
助
拓
展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者
，
每
二
十
人
以
上
即
可
組
織
一
志
願
服
務
隊
，
每
隊
設

隊
長
一
人
、
副
隊
長
一
至
三
人
。
各
隊
成
立
後
，
應
將
隊
長
、
副
隊
長
名
單
及
隊
員
人
數
函
報
各
縣
市
政
府
暨
省
市
政
府
主
管
機
關
備
查
。

口
志
願
服
務
大
隊

.. 

各
縣
市
政
府
分
別
輔
導
成
立
「
志
願
服
務
大
隊
」
'
負
責
轄
區
內
各
志
願
服
務
隊
之
協
調
聯
繫

.• 

每
大
隊
設
大
隊
長
一
人
、
副
大
隊
長
一

至
三
人
。
各
大
隊
於
成
立
後
，
應
將
大
隊
長
、
副
大
隊
長
名
單
函
報
縣
市
政
府
暨
省
政
府
主
管
機
關
備
查
。

尚
志
願
服
務
總
隊

.. 

省
市
政
府
主
管
機
關
分
別
輔
導
成
立
「
志
願
服
務
總
隊
」
'
負
責
轄
區
內
各
志
願
服
務
隊
或
大
隊
之
協
調
聯
繫

.. 

每
總
隊
設
總
隊
長
一
人
、

副
總
隊
長
一
至
三
人
。
各
總
隊
於
成
立
後
應
將
總
隊
長
名
單
函
報
省
市
政
府
主
管
機
關
備
查
。

側
志
願
服
務
指
導
小
組
;
內
政
部
輔
導
成
立
「
志
願
服
務
指
導
小
組
」
'
負
責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之
統
籌
規
劃
;
指
導
小
組
設
召
集
人
一
人
，
副
召
集
人
三
至
五

人
，
並
設
執
行
祕
書
一
人
，
副
執
行
秘
書
三
至
五
人
暨
幹
事
若
干
人
;
另
可
遴
聘
志
願
服
務
著
有
貢
獻
之
有
志
之
士
擔
任
顧
問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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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、司A
叮
叮

區

開
前
述
各
志
願
服
務
隊
、
志
願
服
務
大
隊
暨
志
願
服
務
總
隊
得
依
工
作
需
要
設
置
下
列
各
組
，
負
責
辦
理
各
項
有
關
事
宜
。
發

l
組
訓
組.. 

負
責
志
工
之
召
募
訓
練
、
組
織
編
隊
及
資
料
管
理
等
有
關
事
宜
。
展

季

2

輔
導
組
:
負
責
志
工
之
任
務
分
配
、
輔
導
考
核
及
團
康
聯
誼
等
有
關
事
宜
。

耳
j

1

行
政
組

.. 

負
責
各
隊
本
部
之
文
書
、
庶
務
、
會
計
及
出
納
等
有
關
事
宜
。
第

七

五
、
教
育
訓
練

.• 

十

付
認
知
訓
練
以
結
合
志
工
新
秀
為
主
，
凡
誠
心
參
與
志
願
服
務
者
均
得
參
加
，
訓
練
期
滿
後
，
服
務
滿
三
十
六
小
時
以
上
成
績
優
良
者
，
發
給
結
業
證
明
書
。
恥

。
進
階
訓
練

.. 

以
強
化
志
工
素
質
為
主

.• 

凡
誠
心
參
與
志
願
服
務
滿
三
個
月
以
上
，
且
曾
參
加
認
知
訓
練
者
，
得
自
由
參
加

.• 

訓
練
期
滿
後
，
服
務
滿
七
十
二

i

小
時
以
上
成
積
優
良
者
，
發
給
結
業
證
明
書
。

已
成
長
訓
練

.. 

以
精
進
志
工
知
能
為
主

.• 

凡
誠
心
參
與
志
願
服
務
滿
六
個
月
以
上
，
且
曾
參
加
進
階
訓
練
，
並
經
考
評
及
格
者
，
得
自
由
參
加
;
訓
練
期
滿
後
，

經
考
評
及
格
，
發
給
結
業
證
明
書
。

倒
領
導
訓
練

.. 

以
培
訓
志
工
幹
部
為
主
;
凡
誠
心
參
與
志
願
服
務
滿
一
年
以
上
，
且
曾
參
加
成
長
訓
練
，
並
經
考
評
及
格
者
，
得
自
由
參
加

.• 

訓
練
期
滿
後
，

經
考
評
及
格
，
發
給
結
業
證
明
書
。

六
、
服
務
項
目

•. 

付
殘
障
福
利
服
務

.. 

協
助
社
政
機
關
暨
殘
障
褔
利
機
構
或
團
體
推
展
殘
障
福
利
有
關
服
務
事
宜
。

叫
老
人
福
利
服
務

.. 

協
助
社
政
機
關
暨
老
人
福
利
機
構
或
團
體
推
展
老
人
褔
利
有
關
服
務
事
宜
。

何
婦
女
福
利
服
務

.. 

協
助
社
政
機
關
暨
婦
女
褔
利
機
構
或
團
體
推
展
婦
女
褔
利
有
關
服
務
事
宜
。

剛
少
年
福
利
服
務

.. 

協
助
社
政
機
關
暨
少
年
福
利
機
構
或
團
體
推
展
少
年
福
利
有
關
服
務
事
宜
。

因
兒
童
福
利
服
務

.. 
協
助
社
政
機
關
暨
兒
童
福
利
機
構
或
團
體
推
展
兒
童
福
利
有
關
服
務
事
宜
。

的
諮
商
輔
導
服
務

.. 

協
助
社
政
機
關
暨
諮
商
輔
導
機
構
或
團
體
推
展
諮
商
輔
導
有
關
服
務
事
宜
。

制
醫
院
社
會
服
務

.. 

協
助
社
政
機
關
暨
各
公
私
立
醫
療
院
所
推
展
醫
療
保
健
有
關
服
務
事
宜
。

的
家
庭
褔
利
服
務

.. 

協
助
社
政
機
關
暨
家
庭
福
利
機
構
或
團
體
推
展
家
庭
福
利
有
關
服
務
事
宜
。

例
社
區
福
利
服
務

.. 

協
助
社
政
機
關
暨
社
區
福
利
機
構
或
團
體
推
展
社
區
褔
利
有
關
服
務
事
宜
。

的
綜
合
褔
利
服
務

.. 

協
助
社
政
機
關
暨
各
社

會
福
利
機
構
或
團
體
提
供
資
料
整
理
、
建
檔
、
列
管
或
資
訊
服
務
有
關
事
宜
。

七
、
實
施
方
式

.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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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
頒
授
「
志
願
服
務
隊
隊
旗
」

.. 

各
志
願
服
務
隊
隊
旗
由
各
縣
市
政
府
暨
省
市
政
府
主
管
機
關
分
別
頒
授

.• 

志
願
服
務
大
隊
大
隊
旗
及
志
願
服
務
總
隊
總
隊
旗

由
內
政
部
統
一
頒
授

.• 

藉
以
顯
現
團
隊
精
神
，
凝
塑
團
隊
意
識
。
其
各
類
隊
旗
之
樣
式
由
內
政
部
訂
定
。

ω
製
發
「
志
工
服
務
證
」

.. 

各
志
工
均
由
各
機
關
、
機
構
或
團
體
自
行
製
發
「
志
工
服
務
證
」
'
藉
以
識
別
，
並
示
榮
譽
，
俾
以
提
昇
服
務
品
質
。

俏
製
發
「
志
願
服
務
記
錄
證
」

.. 

各
志
工
均
應
依
內
政
部
訂
頒
之
「
志
願
服
務
記
錄
證
申
請
暨
使
用
須
知
」
申
請
核
發
「
志
願
服
務
記
錄
證
」
，
各
志
願
服
務

隊
可
依
實
際
需
要
申
請

.. 

藉
以
7
解
各
志
工
實
際
參
與
服
務
時
間
，
用
以
考
核
服
務
續
效
，
並
憑
作
獎
勵
表
揚
之
參
據
。

剛
製
發
「
志
工
服
務
背
心
」

.. 

各
志
工
均
由
內
政
部
統

一
製
發
「
志
工
服
務
背
心
」
'
藉
以
突
顯
服
務
標
誌
'
廣
收
服
務
效
果
。

同
頒
發
「
志
願
服
務
隊
幹
部
聘
書
」

.. 

各
志
願
服
務
隊
隊
長
、
副
隊
長
由
縣
市
政
府
暨
省
市
政
府
主
管
機
關
頒
發
聘
書
;
大
隊
長
、
副
大
隊
長
由
縣
市
政
府
頒

發
聘
書

.• 

志
願
服
務
總
隊
總
隊
長
、
副
總
隊
長
由
省
市
政
府
主
管
機
關
頒
發
聘
書
，
藉
以
激
勵
「
助
人
最
樂
，
服
務
最
榮

」

之
士
氣
。

的
訂
定
「
志
願
服
務
週
」
:
每
年
十
二
月
第
一
週
配
合
「
國
際
志
願
服
務
日
」
訂
為
「
志
願
服
務
週
」
'
擴
大
舉
辦
各
項
宣
導
活
動
，
俾
使
志
願
服
務
蔚
為
風

氣
。

怕
創
設
「
志
工
人
力
銀
行
」
.. 
由
內
政
部
獎
助
各
縣
市
政
府
暨
省
市
政
府
主
管
機
關
創
設
「
志
工
人
力
銀
行
」
，
使
誠
心
參
加
志
願
服
務
的
有
志
之
士
經
過
訓

練
後
，
將
其
資
料
利
用
電
腦
建
檔
儲
存
，
讓
志
工
的
需
求
面
與
供
給
面
相
互
呼
應
。

八
、
獎
勵

•• 

付
個
人
獎
勵

.. 

l

製
發
「
志
願
服
務
證
明
書
」

.. 

凡
參
與
服
務
滿
一
年
之
志
工
，
總
服
務
時
數
達

二
O
O
小
時
以
上
成
續
優
良
者
，
得
由
各
志
願
服
務
隊
所
屬
單
位
向
內
政

部
社
會
司
申
請
核
發
「
志
願
服
務
證
明
書
」

2

頒
授
「
志
願
服
務
獎
章
」

•. 

凡
積
極
參
與
志
願
服
務
之
志
工
，
或
協
助
推
展
志
願
服
務
之
熱
心
人
士
，
其
服
務
成
績
優
良
者
，
得
由
各
志
願
服
務
隊
所
屬

單
位
推
薦
'
申
請
頒
授
「
志
願
服
務
獎
章
」
，
其
頒
授
原
則
另
訂
。

1

舉
辦
「
志
願
服
務
楷
模
|
金
駝
獎
」
選
拔
與
表
揚

.. 

凡
積
極
參
與
志
願
服
務
之
志
工
，
或
協
助
推
展
志
願
服
務
之
熱
心
人
士
，
並
曾
獲
各
省
市
暨
縣
市
政

府
表
揚
者
，
得
由
各
志
願
服
務
隊
所
屬
單
位
推
薦
，
參
加
「
金
駝
獎
」
之
選
拔
活
動
，
其
實
施
計
畫
另
訂
。

ω
團
體
獎
勵

.. 

凡
積
極
參
與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著
有
續
放
之
志
願
服
務
隊
，
經
評
鑑
成
績
優
良
者
，
得
由
內
政
部
予
以
獎
勵
，
並
公
開
表
揚
，
其
評
鑑
計
畫
另
訂
。

九
、
經
費

.. 

推
展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所
需
經
費
由
各
縣
市
政
府
、
省
市
政
府
主
管
機
關
暨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分
別
編
列
預
算
支
應
，
並
結
合
社
會
資
源
支
援
。

十
、
本
計
書
一
陳
奉
核
定
後
實
施
。

期八十七第刊季展發區社-192一月六年六十八國民華中




